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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新生及轉學生入學推薦金暨獎助學金申請發放辦法 

114年10月21日114學年度第1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獎助優秀學生就讀本校及感謝其推薦者，特設立新生及轉學生入

學推薦金暨獎助學金申請發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推薦金發放對象為推薦就讀本校新生、轉學生之國高中職師長、本

校畢業校友、離退教職員或在校學生。 

第三條 獎助學金發放對象為各入學管道錄取完成註冊且符合獎助資格之新

生或轉學生。 

第四條 獎助學金核發類別計有就讀意願、錄取國立大學、統(學)測成績、

競賽獲獎、技能證照、榮民榮眷、ROTC及轉學考等 8類。 

第五條 符合獎助學金申請資格者，除就讀意願、ROTC外，餘僅能就其中

一類提出申請；推薦金、獎助學金適用學制、核發對象、申請資

格、金額及給付方式等規定另以附表詳列之(如附表 1、2)。 

第六條 推薦金、獎助學金之核發、申請作業於每學期註冊後由各系完成調

查，再送入學服務處彙整經相關單位審查後簽核，發放時間為學期

第 13週。 

第七條 符合發放推薦金及各類獎助學金之新生及轉學生，辦理休退學者，

即取消發放資格，休學後復學者亦然；ROTC學生退訓者亦取消發

放資格。 

第八條 符合獎助學金發放資格之新生及轉學生，因行為表現不當受記兩小

過(含)以上之處分或有其他違反校規情節重大之情形者，取消發放

資格。 

第九條 獎助學金分學期平均發放(就讀意願、轉學考除外)，自第二學期

起，符合資格學生前一學期操性及學業平均成績均須達 80分(含)

以上，始得發放。 

第十條 本辦法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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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115年度新生及轉學生入學推薦金發放規定表 

區分 適用學制 核發對象 
推薦金額 

(新臺幣) 
給付方式 

校內 四技 
具本校四技、五專學籍之學生(含

新生、應屆畢業生) 
2,000元 

一次性給

付(以推薦

人數計算) 校外 

四技日間部 
1.國高中職師長。 

2.本校畢業校友。 

3.本校離退教職員。 

4.本校編制外之兼任教師。 

5,000元 

四技進修部 2,000元 

附表 2 

115學年度新生轉學生入學獎助學金申請發放規定表 

類別 
適用學制

身分 
申請資格 

獎助金額 

(新臺幣) 
給付方式 

就讀意願 

四技 

日間部 

新生 

以特殊選才、申請、甄選入學等

管道錄取註冊，且於開始報名日

3天前，以就讀意願單向入學服

務處登錄有案者。 

5千元 一次性給付 

以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管道錄取註

冊，且於開始繳費日 3天前，以

就讀意願單向入學服務處登錄有

案者。 

3千元 一次性給付 

以單獨招生入學管道錄取註冊，

且於開始報名日 3天前，以就讀

意願單向入學服務處登錄有案

者。 

2千元 一次性給付 

國立大學 

四技 

日間部 

新生 

錄取國立大學(非產學專班)後放

棄報到，而以甄選或聯合登記分

發入學管道錄取註冊，且持有相

關證明者。 

10萬元 
分 5學期 

每學期 20,000 元 

統(學)測

成績 

四技 

日間部 

新生 

以申請、甄選或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管道錄取註冊，且符合下列任一

項者。 

1.統測成績原始總分 450 分(含)

以上者。 

2.學測成績平均達13級分(含)以

上者。 

20萬元 
分 5學期 

每學期 40,000 元 

1.統測成績原始總分 400-449 分

者。 

2.學測成績平均達 12級分者。 

10萬元 
分 5學期 

每學期 20,000 元 

1.統測成績原始總分 350-399 分

者。 

2.學測成績平均達 11級分者。 

8萬元 
分 5學期 

每學期 16,000 元 

1.統測成績原始總分 300-349 分

者。 
4萬元 

分 5學期 

每學期 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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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測成績平均達 9 級分(含)以

上者。 

1.統測成績原始總分 250-299 分

者。 

2.學測成績平均達 7 級分(含)以

上者。 

2萬元 
分 5學期 

每學期 4,000元 

競賽獲獎 

四技 

日間部 

新生 

榮獲勞動部全國技能競賽前 5 名

者。 
20萬元 

分 5學期 

每學期 40,000 元 

榮獲教育部全國技藝競賽工業

類、商業類、農業類、家事類金手

獎者。 

20萬元 
分 5學期 

每學期 40,000 元 

榮獲教育部全國技藝競賽工業

類、商業類、農業類、家事類優勝

者。 

10萬元 
分 5學期 

每學期 20,000 元 

證照 

四技 

日間部 

新生 

入學前取得勞動部核發相關【乙

級】證照 1張(含)以上者。 
2萬元 

分 5學期 

每學期 4,000元 

入學前取得勞動部核發相關【丙

級】證照 2 張或【單一級】1 張

(含)以上者。 

1萬元 
分 5學期 

每學期 2,000元 

入學前取得勞動部核發相關【丙

級】證照 1張。 
5千元 

分 5學期 

每學期 1,000元 

榮民榮眷 

四技 

日間部 

新生 領有【榮民證】、【眷屬證】或

【二類官兵權益卡】者。 

2萬元 
分 8學期 

每學期 2,500元 

四技 

進修部 

新生 

1萬元 
分 8學期 

每學期 1,250元 

ROTC 

四技 

日間部 

新生 

新生入校後甄選錄取 ROTC並報

到受訓者。 

第一學期

扣除補助

後繳交之

學雜費同

等金額 

於次一學年第 1學

期開始發放 

分 3學期給附 

轉學考 

四技 

日間部 

轉學生 

自他校轉學就讀本校四技日間部

二或三年級者。 
5,000元 一次性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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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敏實科技大學四技就讀意願登記單 

(115 學年度適用就讀意願獎助學金方案) 

高中職學生基本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學校/科別  LINE ID  

統測群類  郵件信箱  

聯絡地址  

就讀學系意願 

(擇一勾選或填寫志願序) 

日間部 進修部 

     智慧車輛與能源系 

     智慧製造工程系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餐飲管理系 

     智慧車輛與能源系 

     智慧製造工程系 

     餐飲管理系 

入學管道 

     特殊選才 

     申請入學(普高生) 

     甄選入學 

     聯合登記分發 

     單獨招生 

單獨招生 
(不適用就讀意願獎助學金方案) 

推薦人基本資料(高中職師長、敏實科大在校生，無則免填)           

姓名  聯絡電話  

服務部門  職稱  

            輔導人基本資料(敏實科大教職員，無則免填) 

簽名  聯絡電話  

單位  職稱  

入學服務處登錄 

日期  承辦人用印  

審查結果 □是□否 
適用就讀意願獎助學金方案 

入服處長用印  

備註 

1.本單須於各入學管道(進修部單獨招生除外)開始報名或繳費日 3 天前送至入學服務處
登錄始適用就讀意願獎助學金方案。 

2.就讀意願獎助學金：特殊選才、甄選入學、申請入學(普高生)5000元、聯合登記分發
3000 元、日間部單獨招生 2000 元，須完成註冊並於開學後第 13 週仍在學者始得領
取。 

3.學校招生專線：03-5927700#2205-2208。 
 


